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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1-016

山东某公司诉山西某公司、顺县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案

——单方委托的检验报告的证据性质和证明力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单方鉴定 证据性质 证明力

基本案情

山东某公司诉称：山东某公司为玉米新品种“先玉508”的被许可人

，发现顺县某公司对外销售外包装为“诚信 1号”实际是“先玉508”的

玉米种子，该产品由山西某公司生产，故请求判令：1.山西某公司、顺

县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先玉508”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2.山西某公司

、顺县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山西某公司辩称：涉案“诚信1号”是审定品种，经权威部门检测

，其与“先玉508”具有不同的特征特性，属于两个不同品种，因此不构

成侵权。

顺县某公司辩称：该公司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对销售对“诚信1号

”是否经过审定作了审查，不认可侵权事实。

法院审理查明：山东某公司委托河南某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公证

购买的被诉侵权的“诚信 1号”种子与“先玉 508”品种进行真实性鉴

定，《检验报告》（NO.D200405X）显示，经用40对SSR引物进行DNA谱带

数据对比，两者差异位点数为0，判定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晋01知

民初49号民事判决：一、山西某公司、顺县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先玉

508”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二、山西某公司赔偿山东某公司损失20万元

；三、驳回山东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山西某公司以“先玉508”的样



第 2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品来源不明，对涉案鉴定报告的检测结论、方法以及证明的目的均存在

异议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1日作出（2021）最

高法知民终73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晋01知民初4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重审。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单方自行委托专业机构或

者个人出具的书面意见，一般可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鉴定意见的审

查规则和准用私文书证的质证规则，结合具体案情，对其证明力从严进

行审查。本案中，山东某公司单方委托河南某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

的检验报告存在对照样品无样品编号、未注明对照样品来源等问题，无

法确认是否为审定品种的标准样品，检验结论存在明显疑点。山西某公

司、顺县某公司一审中已明确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涉案检验报告不能作

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未就此进行核实而径行确认该证据效力

，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一审判决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在重新审理中予

以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

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款、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如自行委托取得的书

面意见由具有相应资格的机构和人员作出、检测程序合法、对照样品来

源可靠、检测方法科学，经质证对方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一般

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但是如果经审查，该意见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对照

样品来源不明等重大错误，或者当事人提交了足以推翻意见的相反证据

的，人民法院可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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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在法律性质上虽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所

称的由人民法院经由司法鉴定程序所获得的鉴定意见，但法律并未排除

其作为证据的资格。一般可以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鉴定意见的审查

规则和准用私文书证的质证规则，结合具体案情，对其证明力适当从严

审查。自行委托取得的书面意见由具有相应资格的机构和人员作出、检

测程序合法、对照样品来源可靠、检测方法科学，经质证对方当事人未

提出足以推翻意见的相反证据或者足以令人信服的质疑的，一般可以确

认其证明力；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对照样品来源不明等重大错误，或者

对方当事人提交了足以推翻意见的相反证据或者足以令人信服的质疑的

，不予采信。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3条第

3项、第4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0第1款、第4款

、第41条

一审：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知民初49号民事判

决（2020年12月1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732号民事裁定（2021年

10月21日）


